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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069       证券简称：华侨城 A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5-51 

 

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2015-2016年度 

拟为深圳恒祥基房地产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

及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（一）担保基本情况： 

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全资子公司

深圳华侨城房地产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侨城地产”）2015-2016

年度拟按持股比例为其控股公司深圳恒祥基房地产开发建设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恒祥基地产”）及其全资子公司提供不超过

30亿元人民币额度的贷款担保。 

（二）董事会审议情况： 

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于 2015年 9月 10日在

深圳市华侨城洲际大酒店会议室马德里一厅召开，出席会议的董

事以 8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全

资子公司 2015-2016 年度拟为深圳恒祥基房地产开发建设有限

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》。 

（三）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公司章程规

定，该事项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公司将根据担保实际发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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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，严格按规定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。 

（四）本次公告正文所涉及金额币种,除特殊说明外均为人

民币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被担保人深圳恒祥基房地产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

公司为华侨城地产控股子公司，成立于 1993 年 6月，注册地为

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路鼎新大厦西座 1408 室，法定代表人为张

立勇，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，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、经营。

该公司 2014年末合并总资产 28.34 亿元，负债总额 26.83亿元

（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8.69 亿元，流动负债 22.23亿元），净资产

为 1.5亿元；该公司 2015 年 8月末总资产 15.8亿元，负债总额

15.72亿元（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4.12亿元，流动负债 5.72亿元），

净资产为 0.08 亿元;截止到 2015年 8月底，除该公司将其合法

持有的位于龙岗区平湖街道新南社区的深房地字第 6000657326

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向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

借款 3.0 亿元外，无其他或有事项（包括担保、抵押、诉讼及仲

裁事项）。 

公司全资子公司华侨城地产直接持有该公司 51%股份, 深圳

市花伴里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49%股份。2015-2016年

度华侨城地产拟按持股比例为恒祥基地产及其全资子公司提供

不超过 30.0亿元人民币额度的贷款担保。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华侨城地产本次向恒祥基地产及其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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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按持股比例的股东信用担保，依据恒祥基地产及其全资子公司

与借款银行最终协商签订的合同确定该担保的期限和金额，但最

终担保总额不超过本次董事会授予的担保额度 30.0 亿元。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公司全资子公司拟为其控股公司提供的借款担保，是基于恒

祥基地产及其全资子公司尚处于建设期或运营初期，股东提供担

保有利于该公司获取低成本的资金，降低公司财务费用。董事会

认为，在符合国家有关法规政策的规定下，上述担保事项是为了

充分利用公司的信用，为参股公司获取银行借款，用于其建设及

运营。董事会对上述被担保人资产质量、经营情况、行业前景、

偿债能力、信用状况等进行了全面评估,上述担保事项符合公司

和股东利益。 

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，对于上述担保事项中公司及

控股子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，该参股公司其他股东应按其

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，以确保担保公平、对等。 

上述担保事项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公司关于本次担保

事项的审批程序合法有效。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截止 2015年 6 月 30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提供贷

款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75.00 亿元，均是为本公司合并范围内的控

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

23.3%。截止到 2015年 8 月底公司无逾期的担保及涉及诉讼的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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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。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○一五年九月十日 

 


	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2015-2016年度
	及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



